附件4：

司法所2022年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考核表
	评分细则
	考核方式

	1.组织领导及队伍建设（10分）：建立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并及时调整，未及时调整的扣2分，未建立的扣3分；建立法治宣传志愿者队伍并发挥作用，查看花名册、活动记录（活动记录的条文目录且目录与2-7条宣传活动相对应）等，少一项扣2.5分，扣完为止
	查看资料

	2.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（5分）：年度有计划有总结，无计划或总结的扣2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查看资料

	3.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七进”。（10分）
	提供活动照片、宣传报道等

	4.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（15分）：围绕民法典颁布两周年、国家安全日、宪法宣传周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纪念日和宣传月、宣传周等重大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不少于15次，查看活动记录、活动图片等，少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查看资料，将不同宣传分类整理并存放。

	5.重点对象法治宣传教育情况（10分）：国家工作人员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情况，查看活动记录、活动图片等，少一项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	提供法律进机关和“开学第一课”“送法进校园”“宪法宣传周”等活动照片、宣传报道等。（宣传报道优先给分）

	6.“江淮普法行”活动开展情况；宣传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及重要领域法律法规开展情况。查看活动记录、活动图片、宣传报道等，少一项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（10分）
	提供“江淮普法行”活动照片、宣传报道；宣传宪法、民法典、党内法规及重要领域法律法规的活动照片、宣传报道等。（宣传报道优先给分）

	7.组织开展“喜迎二十大 送法暖民企”主题普法宣传活动。（10分）
	提供主题活动的活动照片、宣传报道等。（宣传报道优先给分）

	8.落实以案释法案例和普法信息报送制度。（10分）
	法宣办根据2022年各所报送的以案释法案例和每月报送的普法信息情况赋分。（不需要提供资料）

	9.积极参加省厅、市局举办的“端午节”“中秋节”“国庆节”等专题宣传征稿活动；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原创文艺作品展演活动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；“喜迎二十大 我们这十年”摄影比赛以及省厅要求参加的各种征稿、各种比赛（5分）
	法宣办根据平时各所报送情况赋分。（不需要提供资料）

	10.开展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。（10分）
	提供法律明白人培训工作图片、签到、工作总结等。

	11.开展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及动态管理。（5分）
	提供申请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法治乡村（社区）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说明、工作总结等。


